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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748 次會議 

民國 110 年 4 月 22 日 

     討論事項（二） 

法務部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 183 條、第 276 條修正草

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等審查整理竣事，擬由院函請司法院

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請核議案。 

說明： 

一、 法務部函以，鑑於近來重大公共安全事故頻傳，對於一

行為侵害數生命或身體法益，依想像競合犯法理，從一

重處斷論以一罪，均適用刑法第 276 條侵害個人法益之

過失致死罪，最重僅能處有期徒刑 5 年，未符合罪刑相

當原則，且與人民法律感情不符。為避免此類重大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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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有情重法輕情形，本部爰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

183 條、第 276 條修正草案，擬由院函請司法院會銜送請

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邀集司法院秘書長、法務部等相關

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就傾覆或破壞現有人所在之交通工具罪，增訂加重結

果犯。（修正條文第 183 條） 

（二）就過失致死罪，區分其情節及侵害法益結果之程度，

另訂加重處罰規定。（修正條文第 276 條）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

由院函請司法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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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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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二百七十六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中華民國刑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二十四年一月一日經國民政府制

定公布，並自二十四年七月一日施行，其間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係
於一百十年一月二十日修正公布。鑑於近年來發生多起重大公眾運輸及
其他公共安全事故，對於一行為侵害數生命或身體法益，依想像競合犯
法理，從一重處斷論以一罪，均適用現行第二百七十六條侵害個人法益
之過失致死罪，最重僅能處有期徒刑五年，未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且與
人民法律感情不符，為避免此類公眾運輸或其他重大公安事故有情重法
輕情形，爰擬具本法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二百七十六條修正草案，於第
二百七十六條區分其情節及侵害法益結果之程度，另訂加重處罰規定，
並於第一百八十三條增訂加重結果犯規定，以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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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二百七十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百八十三條  傾覆

或破壞現有人所在之

火車、電車或其他供

水、陸、空公眾運輸

之舟、車、航空機

者，處無期徒刑或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

而致人於死者，處無

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

第一百八十三條  傾覆

或破壞現有人所在之火

車、電車或其他供水、

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者，處無期

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

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

之。 

一、 第一項之行為極

易造成人員死亡或

重傷之結果，現行

規定並無加重結果

犯之處罰，實有不

足，爰增訂第二項

致死及致重傷加重

結果犯之處罰，以

資衡平。 

二、 現行第二項規定

移列第三項前段，

因過失傾覆或破壞

現 有 人 所 在 之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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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

上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第一項

之罪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三

十萬元以下罰金；其

情節重大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
罰 之。 

車、電車或其他供

水、陸、空公眾運

輸之舟、車、航空

機之行為，其情節

重大者，極易造成

重大傷亡而具有高

度危險性，應另為

處罰規定，並提高

刑度，爰參考陸海

空軍刑法第六十二

條後段有關「情節

重大」之規定，並

參酌最高法院一 0

八年度台上字第三

三 三 四 號 判 決 意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48
次
院
會
會
議

75
EC
CA
C6
52
B1
4D
D3



 7 

旨，增訂第三項後

段規定，以保護公

眾 往 來 及 公 共 安

全。 

三、 第三項後段所稱

「情節重大」者，

不以造成人員傷亡

為必要，而以其違

反注意義務之程度

或 侵 害 法 益 之 結

果，由法院依個案

情節審酌認定之。

另 如 有 死 亡 之 結

果，則為修正條文

第二百七十六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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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範疇。 

四、 現行第三項移列

第四項，內容未修

正 ； 第 一 項 未 修

正。 

第二百七十六條 因過

失致人於死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犯前項之罪，

其情節重大者，處一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其情節重大且

因而致三人以上於死

第二百七十六條 因過

失致人於死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一、 鑑於近年來發生

多起重大公眾運輸

或其他公共安全事

故，對於一行為侵

害數生命或身體法

益，依想像競合犯

法理，從一重處斷

論以一罪，均適用

現行本條侵害個人

法 益 之 過 失 致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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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處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罪，最重僅能處有

期徒刑五年，未符

合罪刑相當原則，

且與人民法律感情

不符，應予修正，

爰參酌奧地利刑法

第八十條第二項、

第 八 十 一 條 第 二

項、捷克刑法第一

百 四 十 二 條 第 四

項、義大利刑法第

五 百 八 十 九 條 規

定，增訂第二項，

以保護人民生命、

身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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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訂第二項係參

考陸海空軍刑法第

六十二條後段有關

「情節重大」之規

定，並參酌最高法

院一 0 八年度台上

字第三三三四號判

決意旨，分別不同

情形予以規定，情

節重大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其情節重大

且因而致三人以上

於死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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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以符罪刑相當

原則。 

三、 又 第 二 項 所 稱

「情節重大」，應

以其違反注意義務

之程度或侵害法益

之結果，由法院依

個案情節審酌認定

之。如因過失致人

於 死 ， 其 情 節 重

大，死亡人數雖未

達三人，即應依第

二項前段之規定處

罰；如其情節重大

且因而致三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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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死者，則依同項

後段規定予以加重

處罰，以因應社會

發展，並保護人民

生命、身體安全。 

四、 現行條文列為第

一 項 ， 內 容 未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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